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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11 月 6 日 

經經濟濟部部及及台台電電公公司司任任由由民民營營發發電電業業者者聯聯合合抗抗拒拒調調

降降購購電電費費率率，，並並對對轉轉投投資資發發電電業業者者之之監監督督管管理理不不

當當等等情情，，致致長長期期承承擔擔過過高高之之不不合合理理購購電電費費率率案案  

監察院對於經濟部暨所屬台電公司任由民營發電業者

以「拖延」方式，聯合抗拒調降購電費率，致台電公司長

期承擔過高之不合理購電費率，且對轉投資發電業者之監

督管理不當，均有違失，於本(6)日提出糾正案，並函請法

務部依法核處見復，以及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公平交

易委員會卓參。 

政府在 101 年 3、4 月間，決定巨幅調漲電費，引發民

怨，各界紛紛要求台電檢討，監察委員劉玉山、吳豐山、

黃武次、葉耀鵬自 101 年 4 月起，著手調查「台電公司辦

理汽電共生及民營電廠購電情形，有無未盡職責及效能過

低情事」一案，發現陳貴明、涂正義、李漢申等任職台電

公司期間，遲未與民營電廠完成調降利率的協商作業，增

加台電公司的購電支出，未善盡維護政府權益之責，怠忽

職守，前於 101 年 6 月 12 日遭監察院提案彈劾，監察院並

於 6 月 22 日提案糾正經濟部及台電公司迄未與民營電廠完

成購電費率之調降。 

監察委員劉玉山、吳豐山、葉耀鵬、馬秀如為再查明

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開放各階段民營電廠政策，暨對轉投資

發電業者管理有無不當，與追蹤台電公司有無積極與各民

營發電業者協商購電費率調降等情，爰於 101 年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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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案調查，經調閱相關卷證資料及現勘部分民營電廠，並

分別約詢經濟部前部長黃營杉及陳瑞隆與尹啟銘、經濟部

政務次長梁國新暨所屬能源局及國營事業委員會與台電公

司，以及訪談公平交易委員會及相關民營發電業者業者等

人員後，發現經濟部及台電公司確有違失，爰提案糾正經

濟部及台電公司以下三點，並函請法務部依法核處見復，

以釐清台電公司派任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汽

電公司)之公股代表辦理各民營電力公司調降購售電費率作

業(修訂購售電合約)有無維護委任人權益與善盡受任人職

責，以及台電公司以其主管財務、轉投資事業之副總經理，

擔任具實質影響調降購電費率修約作業之台汽電公司董事

長有無違法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且將本院所得相關資

料，函請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會及公平交易委員會卓參： 

 

台電公司及經濟部任由 9 家民營發電業者以聯合行為

協議，拒絕調降購電費率，遭公平會鉅額罰鍰，並因含台

電 4 家間接轉投資發電業者，致影響台電投資獲利，且由

於協商及協處作業執行不力，竟於先行同意發電業者縮短

反映燃料成本之時間後，歷經 5 年 10 個月始與所有業者完

成調降購電費率之修約事宜，徒增台電公司之購電支出及

虧損，確有違失。 

一、經濟部為因應 80 年起，台電公司電力系統備用容量率

偏低且電源開發不易之窘境，而於 84 年及 88 年分別

辦理三階段之開放民間設立發電廠，並有 9 家發電業

者完成興設 779 萬瓩裝置容量之發電機組，並與台電

公司約定購售電合約得經雙方會商檢討修正。政府歷

年開放民營電廠並商轉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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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業者名稱 燃料 機組
數 

裝置容量
簽約日期 商轉日期

預計 實際

第一階段 

麥寮汽電 煤 3 部 132 180
85.12.06 
87.10.27 
88.12.21 

88.06.01
88.09.09 
89.09.23 

和平電力 煤 2 部 129.71 132 87.08.04 91.06.01
91.09.06 

長生電力 天然氣 2 部 90 96 86.07.10 89.07.24
90.10.30 

嘉惠電力 天然氣 2 部 45 67 88.11.24 92.12.15
第二階段 新桃電力 天然氣 3 部 60 60 87.06.29 91.03.22

現階段 
(第三階段) 

國光電力 天然氣 1 部 48 48 89.08.25 92.11.03
星能電力 天然氣 1 部 49 49 89.09.01 93.03.29
森霸電力 天然氣 2 部 98 98 89.09.01 93.03.29
星元電力 天然氣 1 部 49 49 95.09.15 98.06.30

二、92 年起市場利率水準已大幅降低，96 年度之借款利率

僅約為 84 年度之 1/3，惟經濟部與台電公司除未積極

與民營發電業者完成利率浮動調整之協商(處)，且順應

業者之要求及漠視 96 年 12 月研究單位建議應併同討

論配套執行之建議，即先行同意業者縮短燃料成本反

映時間，錯失併同協商之良機。 

三、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並放任各發電業者於 94 年 7 月即已

規劃籌組協進會，至 101 年 12 月底計約召開 70 次聚

會，並於聚會中達成：「採一致作為向台電公司及經濟

部爭取縮短燃料成本反映時間、拒絕調降購電費率」

等共識，對於拒絕調降購電費率更採：「由外資表達疑

慮與意見、避免進入實質性之公式討論、將議題複雜

化予以拖延甚或取消該議題、共同協請律師因應擬

稿、暫不回應函文或不主動聯繫有關事宜之拖延策

略、訊息儘速分享其他業者、各業者採取一致動作」

等協議並分工執行，各發電業者因而遭公平會鉅額裁

罰。台電公司與經濟部能源局計召開 62 次協商會議及

6 次協處會議，而協進會成員聚會期間，各發電業者出

席協商或協處會議之代表，亦多為出席協進會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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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發電業者協議共同拒絕調降費率等情，如後附錄

所示）。 

四、另 101 年 6 月監察院對台電公司迄未完成調降利率之

協商作業，提出前董事長、前總經理彈劾與該公司糾

正案，立法院更於 10 月 11 日刪除台電公司部分購電預

算後，該公司始與業者較積極召開協商會議(101 年 10

月 24 日至 102 年 8 月 14 日間，計召開 46 次協商會議)，

經台汽電公司於 101 年 11 月臨時董事會通過同意協商

方案辦理修約後，迄 102 年 3 月國光、星能、星元與

森霸等電力公司始完成修約，又至 8 月其他發電業者

亦皆完成修約，台電公司預估每年平均可減少購電支

出約 15.4 億元。 

五、台電公司及經濟部對於辦理調降購電費率修約事宜之

協商及協處作業，執行不力，且任由各民營發電業者

聯合抵制，顯未能善盡管理責任，爭取台電公司最大

利益，以維護政府權益，徒增台電公司之虧損與購電

支出，確有違失。 
 

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對其轉投資之台汽電公司、再轉投

資之民營電力公司，具有實質控制權，且應知台電公司與

各該發電業者協商調降購電費率，因事涉合約修改，並對

公司營運將產生重大影響，須報經各該董事會同意後始能

辦理，卻未積極督促公股代表將調降購電費率等事宜列入

董事會討論，並請各公股代表支持，致台電再轉投資之民

營電力公司歷經 4 年 6 個月之協商及協處，始完成調降購

電費率之修約作業，顯難辭管理失當之責。 

一、第三階段之 4 家民營發電業者，主要均為台電公司透

過台汽電公司轉投資或中油公司轉投資，其中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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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元、森霸等 3 家電力公司之董事長及總經理，均由

台汽電公司派任代表擔(兼)任，且共用同一樓層辦公。 

二、台汽電公司直接掌控該 3 家電力公司之控制經營權及

日常營運管理，而台電公司為台汽電公司之最大股

東，其董事長係由台電公司派任，另國光電力公司最

大股東為中油公司，董事長則由中油公司派任，因此，

經濟部及台電公司對台汽電公司及第三階段 4 家民營

發電業者，具有實質控制權。 

三、經濟部及台電公司應知購電費率之調降，將對各該民

營發電業者之營運產生重大影響，須報經各該民營發

電業者董事會同意後始能辦理，卻未積極督促公股代

表列入董事會討論及支持調降購電費率事宜。然台電

公司先於 96 年 10 月 29 日及 97 年 4 月 29 日先行同意

燃料成本調整機制之變更，迨至本院提出彈劾、糾正

後，始於 101 年 6 月起正式要求公股代表須支持政府

政策推動修約，並遲至 102 年 3 月 6 日始與第三階段 4

家民營電力公司完成修約，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顯難辭

管理失當之責。 
 

台電公司向民營發電業者購電，彼此利害衝突，民營

發電業者獲利超出外界預期越多，台電所支付之購電費用

即更多，而台電之轉投資事業台汽電公司與其再轉投資之

森霸、星能、星元及國光等民營電力公司，分別與台電公

司簽訂購售電合約，然台電竟以該公司主管財務、轉投資

事業之副總經理，採留資停薪方式擔任具實質影響調降購

電費率修約作業之台汽電公司董事長，顯有未當。 

一、台電公司間接、台汽電公司直接轉投資之國光、森霸、

星元及星能等 4 家民營電力公司，對於修改與台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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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購售電合約，須先經台汽電公司董事會通過後，始

能表決同意修改購售電合約，且該民營電力公司亦於

協商及協處會議中，表達台電公司應先能說服台汽電

公司支持修約，顯示台汽電公司對其轉投資之電力公

司，是否配合修改購售電合約，確具有實質影響力。 
二、然台電公司明知主管財務、轉投資事業之副總經理，

對台汽電公司負有監督與管理之責任，而台汽電公司

除與台電公司存有汽電共生之購售電合約關係外，其

轉投資之森霸、星能、星元、國光等 4 家民營電力公

司，尚與台電公司進行調降購電費率之協商事宜，卻

未依銓敘部函示，審慎衡酌該副總經理之實際業務職

掌等具體事實，竟以購電業務係由另位副總經理負責

為由，即認定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規

定，仍任其以留資停薪方式，派任其擔任具實質影響

購售電合約修約作業之台汽電公司董事長，且竟未能

維護台電公司之權益，積極促成所轉投資之 4 家民營

電力公司，配合調降購電費率之修約協商或協處等作

業，顯有未當。 
 

另如下之第四點，監察院則函請行政院督飭所屬確實

檢討改進： 

台電公司近年雖受國際燃料成本上揚等情，惟電價未

隨同調整，致產生鉅額虧損，然因國內電力市場並未完全

開放自由競爭，台電尚須負擔輸電、配電及輔助服務、政

策性任務等成本，不無增加公司營運成本之虞，而民營發

電業者因不需負擔前述成本，而卻仍有大幅盈餘，行政院

允宜在考量國家整體能源政策之下，督促所屬推動國內電

業之自由化，俾增加電業競爭與效率，以確實反應供需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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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國內電力市場尚未完全自由化之前，台電公司尚須

負擔輸電、配電、輔助服務與政策性任務等成本，然

近 10 年以來，因國際化石燃料價格已上漲約達 2 至 3

倍，該公司售電價格卻僅增加 26％，因其發電燃料及

購電成本已占電費收入比重達 7 成，致該公司自 95 年

起即開始虧損，99 年至 101 年之 3 年間之虧損金額竟

達 1,538 億餘元。 

二、反觀台電公司向民營發電業者所購入之電力，因購電

費率可配合國際燃料價格漲跌而調整，而不受國際燃

料價格大幅上漲之影響，且民營發電業者更不須負擔

輸電、配電及輔助服務與政策性任務等成本，因此仍

有大幅之盈餘。 

三、電業若自由化後，台電公司或可免除優惠電價等政策

性負擔、解除購入汽電共生電力之義務，以及民營發

電業者得與台電公司協議解除購售電合約等，惟行政

院於 84 年 9 月將電業法草案送請立法院審議後，歷經

4 屆立法委員任期，迄今已五進五出(84、88、91、96

及 97 年)，均無法於委員任期屆滿前完成修法程序。 

四、行政院允宜在考量國家整體能源政策之下，督促所屬

推動國內電業之自由化，以透過自由競爭增加電業之

競爭與效率，俾能確實反應供需成本。 

總結 

台電公司與民營發電業者簽訂購售電合約，因 96 年

度借款利率僅約簽約當時 1/3，經濟部及台電公司除未積

極完成利率浮動調整之協商(處)，先行同意業者縮短燃料

成本反映時間，錯失併同協商之良機外，並放任 9 家民營

發電業者透過籌組「協進會」召開 70 餘次聚會，達成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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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拒絕調降購電費率，遭公平會處以鉅額罰鍰後，始於 102

年 8 月與所有業者完成調降購電費率，徒增台電公司之購

電支出與虧損；又第三階段 4 家民營發電業者，均為台電

公司透過台汽電公司轉投資或中油公司轉投資，經濟部及

台電公司具有實質控制權，卻未積極督促公股代表列入董

事會討論及支持調降費率事宜；且台電公司與民營發電業

者彼此間存有利害關係，台汽電公司確實對購電費率調降

，具有實質影響力，台電公司卻以該公司主管轉投資事業

之副總經理，採留資停薪方式擔任台汽電公司董事長。經

濟部暨所屬台電公司辦理上開事項，顯有違失，爰依監察

法第 24 條提案糾正，並函請法務部釐清台電公司派任台

汽電公司之公股代表辦理各民營電力公司調降購售電費

率作業有無維護委任人權益與善盡受任人職責，以及台電

公司以其主管財務、轉投資事業之副總經理，擔任具實質

影響調降購電費率修約作業之台汽電公司董事長有無違

法公務員服務法等規定；且將本院所得協進會聚會協議共

同拒絕調降購電費率相關資料，函請行政院訴願審議委員

會及公平交易委員會卓參；又行政院允宜在考量國家整體

能源政策之下，督促所屬推動國內電業之自由化，俾增加

電業競爭與效率，以確實反應供需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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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台電公司、經濟部與各民營發電業者多次協商或協

處調整購電費率應隨利率及各發電業者卻協議共同拒絕調

降容量費率等情： 
１、93 年 7 月 9 日國光電力公司(以下「電力公司」皆省略)邀請各

民營發電業者至該公司聯誼聚會(星元除外)，聯誼聚會邀請函略

以：「目前主要的發電業者計 8 家，我們相信藉著這樣的組織，

在購售電合約的雨傘下，彼此並無利益衝突，反而能夠：1.促使

台電更公正執行購售電合約…。我們可以隨意挑選或增加題目

作為定期或非定期聚會討論的主題，如燃料價格延遲 1 年反應

於電價。」 

２、93 年 12 月 30 日 8 家發電業者代表於森霸討論燃料價格變動與

電價結構等事宜，並獲結論：「各業者均同意應透過集體的力

量與訴求，共同向能源局及台電反應，並爭取業者之權益。發

函方式建議由各業者共同具名方式…。」94 年 7 月 1 日 8 家業

者代表於麥寮聚會，並決議：「各發電業者聯誼會名稱經表決

後定為『台灣民營發電業協進會』，…會議輪值決議依商轉日

期先後排序。」 

３、95 年 3 月 17 日輪值之協進會發電業者長生召開協進會 95 年度

第 1 次會議，除通過「台灣民營發電業協進會章程」外，並決

議：「待『經濟部組成專案小組，重新評估台電向業者購電合

約之合理性』有更進一步之動作時，再行研商因應。」6 月 16

日長生再召開協進會 95 年度第 2 次會議，並決議：「由長生儘

快擬稿要求與台電商討即時反應天然氣價格於能量費率。」 

４、95 年 6 月 21 日審計部函請經濟部督促台電公司，就該公司與民

營發電業者所訂資金成本率問題，研議重新議約，以維公司權

益。10 月 3 日台電公司函復審計部略以，考量目前部分業者因

燃料價格飆漲，亦以情勢變更為由，要求修訂燃料成本調整方

式，故擬通盤評估後再伺機提出協商。 

５、95 年 9 月 22 日和平召開協進會 95 年度第 3 次會議討論「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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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研議檢討台電與各業者購售電合約合理性之因應」之議題

時，決議：「合約之變更影響合約兩造甚鉅，宜密切觀察動向，

必要時再洽相關單位協調。」 

６、95 年 12 月 5 日燃氣發電業者於國光電廠召開「燃料成本費率調

整機制」研討會議，有關「燃料成本費率調整機制應不包括台

電大潭用氣」之議題，決議：「1.所有發電業者同意採取一致行

動；2.請台汽電蔡主任連絡律師，完成向經濟部要求協調解決之

函稿；3.懇請台汽電林董事長出面安排與經濟部長召開高層協調

會議。」另有關「燃料成本費率調整機制」之議題，則決議：

「請台汽電蔡主任連絡律師提供法律諮詢或意見。」 

７、96 年 3 月 23 日新桃召開協進會 96 年度第 1 次臨時會議，星能

提出「有關購售電合約燃料成本費率即時反應之爭議，律師所

提情事變更、誠信原則及違反公平交易等項，台電並無明顯違

反之情形，加上經本公司高層與台電高層交換意見，台電面臨

虧損狀態，如同意恐有圖利廠商之嫌，建議不妨朝訂定落日條

款的方向思考。」之臨時動議，並經決議：「本案暫緩推動。」 

８、96 年 4 月 20 日新桃召開協進會 96 年度第 1 次臨時會議時(星元

參加本次會議，9 家發電業者與會)，討論議題一略以：「96 年

5月3日能源局將召開購售電合約涉及天然氣價格調整機制等問

題協調會，推派森霸董事長代表各業者簡報說明，並委請律師

出席，費用由 7 家燃氣業者分攤。」5 月 3 日能源局即召開會議，

並決議於 96 年底前完成研究並與業者協商。6 月 29 日台電公司

委託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下稱台經院)進行建立「民營發電

業者購電價格隨利率浮動調整機制之研究」。 

９、96 年 8 月 17 日國光召開協進會 96 年度第 3 次臨時會議，其議

題一「購電費率調整機制建議方案」決議：「國光負責製作計

算公式文字說明後，作為與台電協商之依據；8 月 20 日會中台

電若提出不同意見時，各業者於會中不作任何回應，或將台電

意見帶回討論，或日後轉向經濟部繼續爭取。」8 月 20 日及 8

月 23 日台電公司召開「燃氣業者燃料成本費率調整方式」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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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並決議就業者所提方案進行檢討試算及繼續協商等事項。

9 月 11 日台電公再召開協商會議，並決議請經濟部進行協處。 

１０、96 年 10 月 29 日經濟部召開「購售電合約燃料成本費率調整

機制協處會議」，協處結果：「有關購售電合約燃料成本費率

調整機制，合約雙方已合意改按中油公司公告之發電用天然氣

平均熱值成本即時調整，並合意自 96 年 10 月 9 日起實施，且

不溯及既往。」 

１１、96 年 12 月底台經院提出研究報告之結論建議略以：「…縮短

燃料成本反映時間對既設民營發電業者較有利；納入利率調整

機制對台電較有利，…建議針對既設民營發電業者，合約可將

此二項修正一併討論配套執行，不宜單獨納入其中任一項。」 

１２、97 年 3 月 14 日及 4 月 29 日台電公司召開「燃煤發電業者燃

料成本費率調整機制溝通協商會議」，並決議未來應就影響購

電費率之各項因素繼續協商，並同意燃煤民營電廠之燃料成本

調整自 97 年 5 月 12 日起實施，落差 1 年半調整為落差 1 年。

期間 3 月 24 日嘉惠召開協進會 97 年度第 1 次會議，麥寮提出

臨時動議表示：「燃煤成本及時反應問題正與台電協商中，台

電要求將利率及備用容量率列入協商範圍，請燃氣廠提供經驗

及看法。」新桃則回應：「如台電要求協商，則可要求全面檢

討購售電合約不合理之內容。」 

１３、97 年 8 月 21 日森霸召開協進會 97 年度第 1 次臨時會議，其

會議主題：「針對台電通知 9 月 4 日召開『購電費率隨利率浮

動調整機制』協商會議之會前會」之討論內容包括：「若台電

欲以所訂之單一公式套用在各業者作為長期之計費方式，顯有

不公及不合理」、「影響資本費率之因素很多，只挑利率並不

公平」、「如調整容量費率，也須一併調整能量費率」、「礙

難同意調整，不排除進行法律訴訟」、「建議有外資投資之公

司，由外資人員參與台電會議，表達外資之疑慮與意見」、「建

議台電公布其定價計算資料」、「對於台電要求先行提供書面

意見，建議各業者各自回函，並提供其他業者參考」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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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97 年 9 月 4 日台電公司召開第 1 次「購電費率隨利率浮動調

整機制」協商會議，其會議結論：「請業者進一步瞭解研究單

位所擬之購電費率隨利率浮動調整機制，並提供意見。」9 月

30 日森霸召開協進會 97 年度第 3 次會議，並獲「暫不回應台電

9 月 4 日初次召開協商會議紀錄之函文」、「各業者皆不同意台

電調整資本費率之前提下，宜繼續朝調整資本費率不符合約精

神之方向努力，避免進入實質性公式合理與否之討論」、「提

供整理相關議題題庫，以利各業者分工合作，將議題複雜化予

以拖延甚或取消該議題」、「若將來發展至必須談公式之階段，

則各業者宜朝目前實際運作方面有哪些不符合約或合約不合理

之處，予以提列，一併討論為宜」、「據側面瞭解，能源局目

前之態度為希望繼續商談該議題」等結論。 

１５、97 年 10 月 9 日及 12 月 3 日台電公司召開第 2、第 3 次「購

電費率隨利率浮動調整機制」協商會議，其會議結論略以：「請

各業者於會後 2 個月內共同提出資本費率調整機制建議方案，

俾便後續協商。」12 月 30 日森霸召開協進會 97 年度第 4 次會

議，針對台電公司召開之第 3 次協商會議進行討論，並獲「於

無法接受不合理之議題下，擬不提任何新的計算公式方案」、

「宜秉熱誠回應來函，拉長時間，持續溝通為宜」、「若有必

要，可考量共同協請律師探討因應擬稿」等結論。98 年 3 月 31

日星能召開協進會 98 年度第 1 次會議，再針對台電公司召開之

第 3 次協商會議進行後續討論，亦獲上開結論。 

１６、98 年 4 月 13 日及 4 月 17 日星能召開協進會 98 年度第 2、第

3 次會議，以因應能源局即將召開之協處會議，並決議：「採較

寬廣方式提出意見，希望能源局能退回再行協商。」 

１７、98 年 4 月 29 日能源局召開「購售電合約建立購電費率隨利率

浮動調整機制」第 1 次協處會議，並決議：「請業者自行委託

研究機構進行研究，並於半年內提出建議方案等事項。」 

１８、98 年 5 月 21 日、5 月 25 日、6 月 12 日、6 月 24 日星能召開

協進會 98 年度第 4、5、6、7 次會議，邀請財團法人台灣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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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下稱台綜院)及麥肯錫(McKinsey)諮詢公司進行簡報，並

決議委託研究機構所需費用由各業者平均分攤(6月 18日星能另

召開委外研究單位計畫書期初審查會)。 

１９、98 年 7 月 16 日、7 月 30 日、8 月 11 日麥寮召開協進會 98 年

度第 8、9、10 次會議，達成委託研究費用之分攤方式，並預計

99 年 2 月方能提出建議方案(8 月 26 日及 9 月 22 日麥寮另召開

委託台綜院進行購售電合約研究計畫案之討論會議)。10 月 7 日

麥寮即函文能源局表示，預計於 99 年 2 月提出建議方案。12 月

29 日麥寮召開協進會 98 年度第 12 次會議，並決議委託台綜院

及麥肯錫諮詢公司辦理購電費率研究案，又星元獲准加入協進

會。 

２０、99 年 2 月 10 日長生召開協進會 99 年度第 1 次會議，9 家發

電業者代表除聽取台綜院及麥肯錫諮詢公司簡報外，又提出臨

時動議並決議：「1.由長生作東宴請各業者高階主管，對購電費

率案相關事宜做討論與策略協商，並斟酌是否推派代表先行與

台電或能源局進行溝通。2.有關是否應於 2 月底前知會能源局目

前進度部分，同意目前階段採被動式，不主動與能源局聯繫有

關事宜，以爭取較多時間籌辦相關事宜。」 

２１、99 年 3 月 11 日長生召開協進會 99 年度第 2 次會議，經 9 家

發電業者討論後達成：「國光蒐集審計部相關資訊，以協助業

者與審計部溝通事宜」、「麥寮聯繫台電主辦副總經理，會面

日期時間確認後，派代表同往台電對副總解釋，對台綜院及麥

肯錫研究結果，業者擬對台電進行簡報說明」、「至台電進行

簡報說明前、後，長生對能源局作禮貌性告知，並詢問能源局

擬進行正式簡報時間」等決議。 

２２、99 年 4 月 27 日長生召開協進會 99 年度第 3 次會議，除聽取

台綜院及麥肯錫諮詢公司簡報外，星能董事長於會中提出「審

計部認為台電得依情事變更原則提出修約要求，惟利率變化並

非不可預期，不足以構成情事變更」、「目前態勢看來似可維

持現狀，惟台電仍有其壓力存在」、「9 家業者的狀況各自不同，



14 
 

能否有一致做法仍未知」等觀點與業者分享。另森霸董事長則

提出「台綜院與麥肯錫公司之報告，均已得出台經院公式不可

行之結論，針對台經院公式的缺點，應加以反駁」、「能量費

率即時反映應與本案(容量費率隨利率調降)脫鉤，可試算若未實

施能量費率即時反映之差異」等意見。 

２３、99 年 12 月 3 日和平於能源局附近之咖啡廳召開「購電費率隨

利率浮動調整機制」會議，有關業者委託研究機構之兩份研究

報告轉送台電公司後，台電已函請經濟部要求調處，其會議結

論：「俟收到能源局函後見招拆招，目前不作任何接洽。」12

月 23 日和平再次召開會議，各業者均同意：「以拖延策略回應，

各業者可於台電所提供之意見單內回應：意見已在所送之研究

報告內，台電若有意見可提出來。」 

２４、100 年 1 月 4 日台電公司召開第 4 次「購電費率隨利率浮動調

整機制」協商會議(距前次第 3 次協商會議已 2 年 1 個月)，因業

者仍堅持其所委託研究機構之研究結論，台電會後將彙整業者

意見，並報請經濟部調處。1 月 7 日 9 家發電業者於能源局附近

之咖啡廳召開臨時會，並達成「向能源局爭取業者委託研究機

構與台電及其委辦研究機構台經院共同檢討、溝通、說明的機

會」及「每家業者提供 5 題 Q&A，以作為題庫，俾供內、外部

參考及回應」等結論。 

２５、100 年 3 月 24 日新桃召開協進會 100 年度第 1 次會議，針對

台電公司於 1 月 4 日決議函請經濟部進行調處之議題決議：「由

各業者分別推派代表組成工作團隊，另擇日討論條理化、層次

化、邏輯化，…至於法理部分，則請各業者自行諮詢法務。」 

２６、100 年 4 月 11 日能源局召開第 2 次「購售電合約建立購電費

率隨利率浮動調整機制」協處會議，其結論略以：「對於購售

電合約中增訂利率浮動調整之機制，係屬合約雙方於私法上權

利義務之事項，如台電與業者就此爭議，仍未能協調解決，建

議雙方可依購售電合約中所訂爭議解決方式，交付仲裁或訴請

司法機關判定。」6 月 12 日新桃召開協進會 100 年度第 2 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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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針對能源局協處未果，請各業者密切注意台電動向，如有

新訊息，應儘速分享其他業者，謀求因應對策。 

２７、101 年 4 月 12 日經濟部宣布「電價合理化」之調漲方案，4

月 13 日核定台電公司自 5 月 15 日起調漲電價 29.5％，因而引

發諸多民怨及工商團體、民意代表迭有意見。 

２８、101 年 5 月 8 日台電公司召開「第三階段民營電廠購電費率協

商事宜」會議(第 5 次協商會議)，各業者均反對調降購電費率，

國光表示該公司有內、外資股東，修約須先徵得董事會的同意；

星能表示台汽電董事及經理人需面對股東之質疑，台汽電投資

之 4 家業者董事及經理人需面對國內、外國股東之壓力，如無

正當理由，意圖為特定股東之利益，而同意修約致損害公司本

身之利益，恐遭股東質疑違反公司法第 23 條規定，須對公司所

受損害負民事賠償責任，另亦涉及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之刑責；

森霸表示修改購電費率應提報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始得為之，

並說明違反上開法令之規定，且依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規定，

尚有加重背信罪之適用；星元表示原則上與星能之意見類似，

並說明違反上開法令之規定；台電則表示若未達成共識，經濟

部將會介入調處，並擬提議交付仲裁。 

２９、101 年 5 月 17 日台電公司再召開「第三階段民營電廠購電費

率協商事宜」會議(第 6 次協商會議)，各業者對於台電所提「業

者超過合理利潤部分應回饋全民」之方案，將攜回研究。5 月

22 日台電公司又召開「第三階段民營電廠購電費率協商事宜」

會議(第 7 次協商會議)，台電表示為避免齊頭式平等及缺乏激勵

誘因，前次會議所提之「發電業者超過合理利潤(如資產報酬率

ROA 超過 3％1)部分應回饋全民」之方案，修正為「超過合理

利潤(如 ROA 超過 3％)部分，60％回饋全民，其餘 40％歸業者

所有」；業者表示將陳報高階主管或董監事會議進行討論後再

回應等意見。 

３０、101 年 5 月 28 日台電公司新事業開發室內部簽陳副總經理略

                                                       
1台電公司引據行政院 92年 9月 10日訂頒之「國營事業最適資產規模考核原則」附表一「國營事業最適資產

規模參考指標與區間」所列台電公司 ROA≧3%之參考指標，研提 ROA利潤分享方案與 IPP 進行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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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台汽電公司將於 5 月 29 日召開「轉投資民營電力公司與台

電之購售電合約事宜」董監座談會，陳請指示公股代表應表達

之意見略以：業務處意見，修約乃一家公司之正常商業行為，

並無公司法第 23 條(未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及刑法第 342

條(背信罪)之適用；法律事務室意見，本公司派兼台汽電之董事，

就程序面詳予表達意見即可，且無迴避之必要。經副總經理指

示：建議公股代表可依相關部門意見，參與討論。 

３１、101 年 5 月 30 日嘉惠召開協進會 101 年度第 2 次會議，討論

「台電要求業者修約增訂 ROA 大於 3％之盈餘 60％回饋政府」

等議題，並達成：「請各有外資之業者，以外資身份去函政府

部門關切」、「由嘉惠與麥寮就近先行與能源局電力組瞭解其

意向，再通知各業者採取一致動作，並分別去函表達立場」、

「森霸邀請各業者決策高層主管至該公司研商媒體溝通與因應

等相關事宜」等結論。 

３２、101 年 5 月 31 日台電公司召開「第三階段民營電廠購電費率

協商事宜」會議(第 8 次協商會議)，各業者仍未能與台電達成修

約共識，國光並於會中表示：「台汽電公司除反對之外，亦正

式發函國光，就購電費率調降協商乙事，嚴正表達關切，要求

在董事會有結論前應謹慎應對。台汽電為台電轉投資公司，如

何說服台汽電，請台電努力。」 

３３、101年 6月 5日嘉惠邀請各業者召開「媒體公關與因應座談會」，

其綜合討論意見略以：「透過媒體公關的運作報導，反制扭轉

社會大眾的觀念印象…。請媒體公關蒐集各種扭曲事實、不當

偏激的言論報導及蒐集台電等相關資料，研擬必要回應說辭；

推選 2-3 人準備參加來賓談話性節目。」 

３４、101 年 6 月 12 日本院通過彈劾台電公司前董事長及前總經理

等，認為其於任職期間，迄未與民營發電業者完成調降利率之

協商作業，增加台電購電支出，未善盡維護政府權益之責，怠

忽職守。並於 6 月 22 日糾正台電公司及經濟部未視國內近年實

際備用容量率均逾目標值及市場利率大幅降低之實，卻仍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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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收購汽電共生及民營電廠之電力， 且漠視行政院已調降

備用容量率，竟核准民營電力業者申設電廠，徒增購電支出等

情。 

３５、101 年 6 月 19 日台電公司與麥寮、和平、長生、嘉惠、新桃

分別召開「第一、二階段民營電廠購電費率協商事宜」會議（第

9、10、11、12、13 次協商會議），亦未達成修約共識。 

３６、101 年 6 月 25 日能源局召開召開「台電公司與第三階段民營

電廠購電費率協處會議」（第 3 次協處會議），其結論略以：

「請民營業者儘速參酌台電建議之處理方式，將部分超過合理

利潤經由台電回饋於全民，另如有修正建議亦請儘速提出與台

電協商。」能源局復於 6 月 28 日召開「台電公司與第三階段民

營電廠購電費率協處會議」（第 4 次協處會議），其結論略以：

「業者於會中表示，有關研提建議方案，須先向各該公司之董

事會報告。業者如不同意台電所提方案，原則上請於 1 星期內

提出建議方案。」 

３７、101 年 6 月 29 日森覇、星能、星元由各該公司董事長於台汽

電公司會議室，分別召開第五屆第一次董事會、第五屆第一次

董事會、第三屆第一次董事會，經出席董事投票結果，皆反對

台電公司所提之修約方案(分別為 7 票反對及 2 票贊成、6 票反

對及 2 票贊成、8 票反對及 0 票贊成)，惟贊成與台電公司繼續

協商。 

３８、101 年 7 月 18 日嘉惠召開協進會 101 年度第 4 次會議，有關

「經濟部要求各業者協商購電費率後續因應方案」之議題，其

結論：「1.目前台電與台汽電公司不定時舉行會議(非正式)進行

討論，過程中如有所進展，台汽電會告知各業者。2.目前尚未接

獲通知協商之業者，亦進行各項協商之準備，有任何訊息也告

知各業者。」 

３９、101 年 7 月 20 日能源局召開「台電公司與第三階段民營電廠

購電費率協處會議」（第 5 次協處會議），其結論：「要求各

業者於 2 週內召開董事會討論協處方案。」7 月 25 日及 8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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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台電公司再分別與長生及新桃召開「購售電合約修約協商事

宜」會議(第 14、15 次協商會議)，皆未能有共識。 

４０、101年 8月 9日台汽電公司委託之法律事務所提出法律意見略

以：「台電法人代表董事於本議案有具體、直接利害關係，故

於台汽電召開董事會決議本修約案時，應依公司法第 206 及第

178條規定，迴避參與表決；若未迴避參與台汽電董事會之表決，

則該董事會決議之效力，應係自始、當然、確定無效；且業者

與台電簽署修約而損及台汽電利益時，民事部分，台汽電得依

公司法第 23 條第 1 項及第 193 條規定，向台電法人代表董事請

求損害賠償；刑事部分，如致台汽電損害達 500 萬元以上者，

台電法人代表董事恐觸犯證券交易法第 171 條第 1 項第 2、第 3

款犯罪之虞。」 

４１、101 年 8 月 23 日台汽電公司召開第八屆第六次董事會議(董事

會紀錄皆須陳核台電公司)，各董事發言內容包括：「建議以不

損及股東利益下，以多發電及時問換空間延長年限方式行之」、

「於合乎法令之情形下，配合政府同意與台電之合約調整，但

如違法之下進行，本席即以退席抗議表達反對立場」、「公司

有其社會責任，如何找出主管機關及雙方之平衡點，儘速落幕

為方向」、「協處之態度應以公平合理角度行之，而非一方先

設定某一數字之立場」、「希在雙方遵從合約之精神下來議約，

如不成再由經濟部協調，再不成則交付仲裁或交司法解決」等

意見。 

４２、101 年 9 月 26 日能源局召開「台電公司與第三階段民營電廠

購電費率協處會議」（第 6 次協處會議），其結論：「經多次

協調，僅台電同意接受協處方案，爰停止購電費率爭議之協處，

並請雙方依據購售電合約對於爭議解決之約定條款，儘速處理

爭議事項。」至此，經濟部停止購電費率爭議之協處作業。 

４３、101 年 10 月 2 日公平會立案調查 9 家發電業者是否涉及「公

平交易法」第 14 條規定之聯合行為禁制等情。 

４４、101 年 10 月 3 日森霸召開協進會 101 年度第 3 次聯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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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結論：「能源局要求提供各業者之貸款利率(敏感數據)，各業

者大部分為公開發行公司，建議依各公司公開資料及自行決定

提報利率回函能源局。」 

４５、101 年 10 月 11 日立法院經濟委員會作成刪減台電公司 101 年

度購入電力預算之決議，包含：國光、星能、森霸、星元等 4

家業者之購電預算(346 億餘萬元)刪除 70 億元，新桃(91 億餘萬

元)及嘉惠(88 億餘萬元)則各刪 10％。同(11)日台電公司向臺灣

臺北地方法院對國光、星能及森霸提起訴訟；另經濟部亦陳報

行政院核定同意改派第三階段 4 家電力公司之董事長。 

４６、101 年 10 月 19 日台汽電公司召開 101 年第二次臨時董事會，

有關與台電公司協商調整售電電費率之報告案，經理部門補充

報告表示近期各業者所發生之不正常現象包括：「1.政府相關部

門對各轉投資電廠進行密集的電業查核。2.台電對電廠實施不規

則電力調度，致使能源浪費損失增加 10％，發電效率由 51％下

降至 40 餘％。3.立法院對本公司投資之 4 家電力公司購電預算

中，指定刪減 70 億元，預算經刪減後，如台電向 4 家業者購電

預算不足時，從今日起至年底可能不再調度發電，將對 4 家業

者造成極大損失。4.台電函請各業者，將支付電費方式由現金匯

款改為支票付款，據口頭告知，該支票可能為 3 個月期票，果

為如此，將等造成業者營運資金缺口。5.台電已來函表示針對本

項修約爭議，擬對星能、森霸、國光等電力公司提起訴訟。」

董事會並決議：「請各電力公司繼績與台電協商，並彙整各電

力公司作整體影響評估及董監事責任風險分析報告提報董事

會。」 

４７、101 年 10 月 24 日台電公司分別與長生、新桃、嘉惠召開「購

售電合約修約協商事宜」(第 16、17、18 次協商會議)會議，台

電請業者就所提之 ROA 及資本費隨利率浮動調整(利息減省)方

案，向決策層級報告，並儘速將結果回復台電。 

４８、101 年 11 月 8 日、11 月 9 日、11 月 12 日、11 月 13 日台電

公司與國光、星能、森霸、星元、長生、新桃、嘉惠召開 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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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售電合約修約協商事宜」會議(第 19-24 次協商會議)，台電

請業者儘速研議能源局之協處方案及台電所提資本費隨利率浮

動調整(利息減省)方案等內容，其中 11月 13日台電所提方案為：

(1)資本費隨利率浮動調整：以各業者 100 年貸款餘額、依合約

剩餘年限進行攤提；至於利差部分，考慮業者實際貸款水準，

起始值採台電 88 年平均利率(星元採 94 年五大銀行新承做「資

本支出貸款」放款利率)，浮動調整指標採五大銀行新承做「資

本支出貸款」放款利率；(2)增加容量因數：超過容量因數 40%

以上之計費方式僅支付燃料費用(星元為能量費率扣減「變動運

維費及協助金」)。 

４９、101年 11月 19日星能委請之法律事務所提出法律意見略以：

「星能應台電要求評估修改合約，於合理範圍內調降電價，應

有極大之合理空間不構成刑法、公司法及證交法之違反。」11

月 20 日森霸及星元與台汽電委請之法律事務所提出法律意見略

以：「如森霸董事認為贊成協處方案雖可能影響公司獲利，惟

可免除公司立即陷入經營困境之危險，未必不符合公司之最大

利益，似可援引『經營判斷法則』作為主張董事應免負證券交

易法特別背信罪及刑事背信罪責之依據。」及「星元董事應不

至於僅因決議與台電合意修正購電合約，即可能涉有刑事上背

信罪責。如事業被命停止聯合行為卻仍不停止，事業與行為人(董

事)更可能涉有公平交易法上之刑事責任。」與「台電法人代表

董事似無須於台汽電董事會議決時，迴避參與討論與表決。」

又森霸委請之法學教授提出法律意見略以：「購售電合屬於長

期性合約，利率的調降，非締約當初所得預料者，顯然已構成

情事變更，並不違反誠信原則。調降電價短期似乎會影響股東

權益，但其實是善盡權利主體對於權利社會化之責任，也符合

公司長期發展之利益。調降電價，符合情事變更與誠信原則，

正是忠實執行業務並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之表現，應不違

反公司法之規定而須負損害賠償責任。」11 月 22 日台汽電委請

之法律事務所(101 年 8 月 9 日曾提出「台電法人代表董事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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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電召開董事會決議本修約案時，應迴避參與表決」之意見)提

出法律意見略以：「台汽電董事參與董事會決議，並作成決議

要求台汽電法人代表董事於電力公司董事會投票贊成協處方案

者，若公司負責人為經營行為當時若具備『經營判斷法則』，

則可推定其具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義務，尚無庸對公司及股東負

損害賠償責任。」至此，各方之法律意見皆認為發電業者配合

台電調降購電費率，並無違反公司法或有民、刑事等責任。 

５０、101 年 11 月 19 日上午台汽電公司召開 101 年第三次臨時董事

會，出席董事共 12 席，對於台電公司要求協商修改購售電合約

降低其購電費率乙事，9 席贊成、3 席反對，授權由台汽電派任

至轉投資事業之董監事於董事會討論時，支持同意修約。當日

下午星元、森霸、星能亦分別召開臨時董事會，對於與台電協

商降低購電費率方案之表決結果各為：5 席贊成及 4 席反對、6

席贊成及 3 席反對、6 席贊成及 3 席反對，皆准予通過同意依協

商方案辦理修約；國光則於 11 月 28 日召開臨時董事會，9 席董

事全數贊成，亦通過同意辦理修約。至此，第三階段之 4 家民

營發電業者皆同意辦理修約。 

 


